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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149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
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山西焦化，A 股证

券代码：600740； 

李  峰，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杜建宏，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 

王晓军，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 

 

经查明，2022年 7 月 14日，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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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公司）披露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称，前期季度报告中，对于

联营企业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收益的确认与企业会计准

则存在差异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予以更正。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，

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，调增总资产、净资产、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）、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扣非后归母净利

润）13,314.59万元，分别占更正后金额的 0.63%、1.28%、57.04%、

57.59%；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，调增总资产、净资产、归母

净利润、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9,440.47万元，分别占更正后金额

的 0.94%、1.65%、30.10%、30.23%；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，

调增总资产、净资产、归母净利润、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8,168.44

万元，分别占更正后金额的 2.66%、4.37%、51.84%、51.99%。 

定期报告是投资者关注的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及投资

者决策产生影响，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财务数据进行客

观、谨慎地核算并披露。但公司未准确确认投资收益，导致公司

多期定期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告的一

般规定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1条、第 2.5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.1 条、第 2.1.4

条等有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公司时任董事长李峰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

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总经理杜建宏作为公司经营管理负责

人，时任财务总监王晓军作为公司财务事项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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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2.1.2条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提出异议理由如下：一是公司主观上没有

故意违规的情形。公司的参股公司近年季度数据波动较大，带来

业绩的大幅波动，对公司造成较大影响。公司不参与参股公司日

常经营，对业务具体发生情况及持续性存在一定判断障碍。二是

发现财务信息差错后，积极分析季度报告调整的错误原因。鉴于

未影响半年度及年度合并报表，请求减轻处分。后续将加强内部

教育培训，持续提升工作能力和信息披露质量。 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认为

不能成立。上市公司应按照会计准则等规则的要求对投资收益进

行会计处理，准确、充分、谨慎判断相关金额的确认，保证财务

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但公司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确

认与企业会计准则存在差异，对相关报表的调整不具有充分的财

务依据，造成连续 3 年的第一季度报告中总资产、净资产、归母

净利润、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均披露不准确，且更正幅度较大。不

存在主观故意、参股公司造成业绩大幅波动等异议理由不影响违

规事实的认定。同时，本次纪律处分已就违规事实对关键财务指

标的影响、占比、涉及定期报告期数等情节予以充分考虑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3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

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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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指引第 10 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

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李

峰、时任总经理杜建宏、时任财务总监王晓军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

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○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
 
 
 
 
 
 


